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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用户只需上传一张生活照，便可一键
生成个人军装照、警察照……一些AI工
具推出“换装”功能，引发不少军警迷的追
捧。但是，有不法分子利用“AI换装”功
能，伪造军警身份招摇撞骗，亟待引起警
惕。

乱象频频
AI生成制服照被滥用

记者以“AI换军装”为关键词，在部
分短视频平台搜索到多款相关应用。这
些应用以“穿电子军装过把瘾”“AI圆了
我儿时梦”等为亮点吸引用户。有网民
称，只需上传一张生活照，即可“秒变军
人”，配上战车、阅兵场等背景，感觉圆了
自己的“从军梦”。

当下一些流行的AI工具提供的AI
生图功能，也可以按使用者要求，实现AI
变装。然而，“AI换装”被一些人不当或
不法使用，可能引发负面效应。

相关专家在观看部分AI换装视频后
指出，不少换装的军人形象并不符合《中
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规定的着装规
范，有的混淆军种制式，有的使用假勋章，
有的拼凑不同国家军服元素。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马
国建表示，个别网民用AI将不同国家、军
种制式的军服混搭，有的甚至把手持烟
酒、勾肩搭背的生活照合成军装或警服照
片、视频，与我军警应有的形象不符，是对
军人和警察形象的不当消费。

个别网民借AI生成虚假人民警察
证、部队任命书等。今年3月，安徽黄山
市屯溪区网民江某利用AI技术合成身穿
军装的照片，并在社交平台发布“经军委
同意，任命我为黄山军分区司令员”的虚
假信息，意图博取流量。江某被当地公安
机关处以治安处罚。

有的不法分子借助“AI换装”技术伪
造身份，招摇撞骗。

今年7月，江苏常州的唐大妈遭遇一
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诈骗分子通过AI视
频与受害人接触，视频中，对方身着带有
公安标志的制服，以“涉案”为由恐吓老人
缴纳高额“保证金”。好在警方及时预警
并上门劝阻，避免了老人的财产损失。

审核缺位
变造制服照“零门槛”

9月1日起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
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AI合成内容必须
明确标注，但记者在使用多款AI换装应
用后发现，用户合成发布的视频并未标
注，容易让人产生混淆。

AI变装技术，降低了伪造身份的技
术门槛。在某购物平台上，记者以“AI+
军装照”为关键词，搜索到有商家公开出
售佩戴军衔的各军种和警察服装模板素
材。店家表示，只需要花不到一元钱的价

格就可拍下所有这些素材。记者尝试将
AI生成的军装照和肖像照用于多款社交
平台账号，发现并无审核难度，均可正常
替换。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汪高
峰说，一些内容平台和第三方软件疏于
审核，纵容虚假内容传播，可能会降低
公众对军人、警察职业的信任度和敬畏
感。

江苏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丁宏
表示，AI降低了伪造身份的技术门槛，网
络上曾出现AI合成的警察抓人视频并配
上所谓警情通报，涉嫌传播违法有害信
息。这些内容可能误导公众，引发不必要
的恐慌，扰乱正常社会秩序。

国家网信办不久前发布了一起执法
典型案例：浙江某公司运营的App提供
视频换脸、图片换脸、照片舞动配音等图
片处理功能，用户可对上传图片、视频中
的人物进行换脸，但未按规定落实安全评
估要求，相关深度合成内容也未作显著标
识，存在较大安全风险，违反《互联网信息
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网信部门
责令平台对该App予以下架处置。

加强审查
防止滥用“AI换装”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
明确，服务提供者提供生成合成内容下
载、复制、导出等功能时，应当确保文件中
含有满足要求的显式标识；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恶意删除、篡改、伪造、隐匿办法规
定的生成合成内容标识。

国家网信办等十部门今年印发的《互
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办法》规定，互联
网军事信息服务提供者和用户使用深度
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
不得损害人民军队形象。

汪高峰等法律人士建议，AI开发者
在算法设计中应加强合规性审查，对警察
和军队标识等敏感信息内容的使用，应在
相关部门指导下，严格把关审核。平台方
应该严格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
识办法》，对“AI换装”类产品添加明显标
识，并建立审核机制，对违规内容及时下
架封禁。

丁宏建议，加快相关立法进程，强化
刑事司法衔接。相关部门尽快明确AI涉
军涉警等图像的使用边界、责任划分及法
律后果，特别是对刻意丑化军人警察形
象、借机实施招摇撞骗等行为，要依法依
规严肃处理，形成法律震慑；对可能影响
国家安全、造成社会危害的行为，追究AI
工具开发者和内容平台的连带责任。

马国建呼吁，提高公众对军人、警察
等职业形象重要性的认识，普及相关知
识，引导公众自觉抵制、检举错误内容、违
规应用。
重庆商报综合新华视点、经济参考报等

日前，中央网信办依法关闭了一批违
法违规账号，其中包括多个假冒仿冒新闻
单位的自媒体账号。这些账号在名称、头
像、简介中刻意使用与正规新闻机构相同
或相似内容，违规发布新闻信息，误导公
众。此类现象却屡禁不止？

审核标准不一
账号仿冒屡禁不止

“新闻主播XX”是一位自媒体博主，
其账号内容多为搬运其他媒体的视频，部
分视频甚至使用AI数字人出镜，并借机
进行商品销售。

该平台官方客服介绍，目前常见的官
方认证标识分为蓝V和红V两种。蓝V
主要面向企业或机构，需提供法人证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机构认证申请函
等材料；若涉及文化网站、新闻媒体类认
证，还需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
证》。红V则是平台根据用户社区表现
和影响力主动授予的认证标识。

此外，一些未认证的个人公众号也同
样存在违规行为。如名为“XX发布”的
个人公众号，内容多涉及低俗色情，其中
一条模特走秀视频阅读量高达1.2万。

2025年4月，山西省委网信办关闭
了“××新闻周刊”“第一法制××”“××
讯社”三个仿冒新闻机构、发布不实信息
的自媒体账号。

部分经过蓝V认证的账号同样存在
发布不实信息的问题。例如，拥有132万
粉丝的娱乐资讯类MCN微博账号“联播
XX”，就因多次散布明星谣言被当事人
采取法律手段维权。

记者在实测中发现，不同平台对账号
名称的审核标准不一。在某短视频
App，名称中带“新闻”无法通过，但“海
淀观察”“海淀区最新发布”等却可成功注
册；另一短视频App中，“内蒙古消息观
察”可注册，但含“新闻”“资讯”等词汇则
被拒绝。某新闻资讯类App则完全禁止
使用“新闻”“发布”等字样。而在某社交
平台，简介中仍可写入“北京本地新闻资
讯”。

仿冒危害很大
误导公众扰乱秩序

滥用“新闻”“媒体”等关键词的行为
会带来哪些危害？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
律系教授李丹林指出，我国对互联网新闻
传播实施专门许可管理制度，新闻采编与
转发均需取得相应资质。新闻媒体不仅
承担着信息传播的客观真实要求，还肩负
着舆论引导的职责，是权威信息发布的重
要渠道。未经许可擅自以新闻机构名义
发布信息，既属违法，也扰乱传播秩序。

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帅军进一步
指出，这类仿冒账号容易误导公众，轻信

不实信息，影响个人判断。此类账号还容
易传播虚假内容，扰乱正常信息秩序，误
导舆论，损害正规媒体的公信力，并可能
因发布低俗或虚假内容对社会产生不良
影响，甚至危害公众安全。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早在2023
年，中央网信办就开展过“清朗·从严整治

‘自媒体’乱象”专项行动，取缔利用账号
名称信息假冒仿冒的“自媒体”；2024年
10月，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

“清朗·整治违规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
务”专项行动，针对违法违规开展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其中就
包括擅自使用“新闻”“报道”等具有新闻
属性的名称、标识开设网站平台、注册账
号、发布信息。为何仿冒新闻账号现象屡
禁不止？

刘帅军分析，部分自媒体为追求流量
和商业利益不惜仿冒官方账号；监管存在
滞后与盲区，违法成本较低；平台审核机
制不严、实名制落实不到位，也给仿冒行
为提供了空间。此外，部分用户信息辨别
能力有限，也为虚假账号提供了生存土
壤。

减少仿冒乱象
从严审核协同监管

个人或自媒体是否可以使用“××发
布”“××新闻”等名称？

刘帅军告诉记者，根据《互联网用户
账号信息管理规定》，个人或自媒体账号
严禁假冒、仿冒新闻机构，也不得擅自使
用“新闻”“报道”等专有名称。核心原则
是“名实相符”，账号信息应真实反映主体
属性，避免误导公众。“××发布”“××新
闻”等名称原则上应为取得资质的正规新
闻单位独有，个人或企业未获许可不得使
用。

为了从源头减少此类乱象，刘帅军建
议，完善法律法规，明确违规界定，依据传
播影响与非法所得加大处罚力度。提高
执法效率，建立“仿冒账号数据库”以追踪
恶意注册主体。推动网信、公安、市场监
管等部门协同治理，形成监管合力。

与此同时，平台需持续更新关键词
库，对含“新闻”“媒体”等账号从严审核。
强化注册环节的身份与资质核验，对专业
领域自媒体加注专门标识。优化算法推
荐，限制虚假、博流量内容的传播。同时，
严厉处罚违规账号并公示结果，建立失信
黑名单。

对于普通用户，刘帅军建议从三方面
辨别账号真伪：一看名称与认证，官方账
号通常有蓝V认证并注明“官方媒体账
号”；二看内容质量与发布规律，官方账号
内容可靠、风格专业、更新稳定；三看互动
与评论区管理，官方账号回应正式、管理
规范，非官方账号则往往管理松散，甚至
夹带推销信息。

重庆商报综合法治日报、中经网等

一秒生成制服照
AI岂能如此换装？

新闻账号屡被仿冒
乱象频出为何难禁？


